附件4
劳动能力鉴定终止告知书
      劳鉴函〔     〕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你（单位）对  （鉴定对象及事由）  提出的（鉴定事项及类别）的鉴定申请，已于     年  月  日收悉。
在当次鉴定中，存在《湖北省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   规定的情形。根据该条规定，现决定终止当次鉴定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（盖章）
    年   月  日

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五份，被鉴定人、用人单位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提前退职退休审批部门、经办机构、本鉴定委员会各一份（再次鉴定的，还需抄送初鉴机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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